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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草屯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獎助本鎮優秀學生，特參照

有關法規並斟酌實際情形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居住本鎮一年以上（以申請學生戶籍為準）之優秀學生，

肄業於立案之國內公私立高中（職）以上學校（包括研究所，

但不包括空中大學、空中行專、學分班、在職專班、產業研

發專班、進修學院暨進專學生），符合下列標準而未享有公費

者，得由學校推薦或自行辦理申請之： 
一、學業成績平均八十五分以上。 
二、體育、軍訓成績均在七十分以上（殘障學生、大專院校

奉准免修體育及軍訓者免計）。 
第三條 獎助學金名額及金額如下： 

一、大專院校學生（包括五專生四、五年級）一百七十名（含

夜間進修部學生）及研究所學生十五名，合計一百八十

五名，每名獎助學金新台幣貳仟元整。                                                                                                                                                                                                                                                                                                                                                                                                                                                                                                                                                                                                                                                                                                                                                                                                                                                                                                                                                      
二、高中（職）學生（含五專一、二、三年級）合計八十名

（含夜間進修部學生），每名獎助學金新台幣壹仟元整。 
三、以上各組按照學業成績總平均分數，由高分者依次發至

所訂名額為止，同一分數者，以抽籤方式決定之。 
四、各組申請及核定人數如未達所訂名額，他組得酌予增

列，倘各組均超過所訂名額，則以學業成績平均高低決

定之。 
第四條  本獎助學金每年發給一次，以當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申請，

自三月十六日起至四月十五日止，於本所文化課受理申請

（逾期不受理）。 
第五條  申請學生需附繳申請書、學生證影印本、當學年度第一學期

成績證明書（影印本需加蓋就讀學校圖戳）、戶口名簿影本

各一份（申請書於本所與各里辦公處免費提供）。 
第六條  身心障礙者及低收入戶申請學生（請附相關證明文件）如符

合本辦法第二條規定者，優先發給該獎助學金；但低收入戶

已申領本所之清寒獎助學金者，不再發給該獎助學金。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